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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拟

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2021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2021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631,442.12 元，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386,043,898.17 元。根据公司未来资金支出计划，结合目前经营情况、资金状况，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我国环保行业发展起步较晚，经过多年的砥砺耕耘，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不

可分割的综合性产业之一。我国环保产业涵盖环保设备制造、环保工程、环境保

护服务、资源综合利用等，主要细分领域包括水污染治理、垃圾污染治理等。随

着环保监管体系的成型、执法力度的加大，环境治理行业将持续得以发展，市场

规模将在长时期内不断扩大，行业内将呈现资源不断整合、跨区域发展不断深入

的趋势。在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的推动下，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研发能力、产品

质量以及服务优质的第一梯队企业持续发展壮大，行业中龙头企业已逐步确定市

场地位，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所处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针对性地选择不同污染治理技术、装

备并科学组合使用，因此对环保企业的核心技术、装备与集成水平要求较高。随

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需要投入充足的研发力量布局产业，开拓市场，以保障

公司技术领先性并获得持久发展。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专业提供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开发、系统集成与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主营

业务聚焦有机垃圾业务板块、工业废水业务板块。公司主要客户为各地的环卫或

城管部门下设的国有城建单位、市政单位、水务公司及各类工业企业等。根据客

户需求与项目特点，公司开展个性化系统方案设计，进行成套装备与集成，在经

过项目系统整体调试与验收后，为客户提供环境污染治理解决方案。  

由于部分垃圾污染和水污染治理业务周期相对较长，且政府类客户内部审批

流程较多，公司需要平衡资金的运用。同时，公司目前处于相对快速发展阶段，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及市场开发，以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核心竞



 
 

争力。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单位：元 

 2021 年 

营业收入 1,047,475,55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631,442.12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7,475,551.9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72,631,442.12 元。 

（四）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及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 

1．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公司未来资金支出计划，结合目前经营情况、资金状况，为更好的维护

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以及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同时增强公

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公司 2021 年度未分配利润将累计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研发创新、

生产经营、人才引进的需求。2022 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南京

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着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长期回报的角度，积极落实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规定；该预案充

分考虑了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预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

表独立意见，有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